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敖东转债”（债券代码：127006） 转股期为 2018 年 9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13

日；转股价格现为 20.62 元/股。
2019 年第四季度共有 85 张“敖东转债”转股，共计转换成“吉林敖东”股票 407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
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84 号）核准，本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3 日公开发行了面值总额 241,300 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可转
债发行”），扣除发行费用 2,446.13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238,853.87 万元在 2018 年
3 月 19 日已全部到位。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出具了验资报告。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 [2018]191 号”文同意，公司

241,3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8 年 5 月 11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债券简称“敖东转债”，债券代码“127006”。

公司 2018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公司 2017 年年末总股本 1,162,769,962 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 敖东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起由原来的 21.12 元/股调整为 20.82 元/股，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53）。

公司 2019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以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 ,以未分配利润按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 2.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规定，敖东
转债的转股价格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起由原来的 20.82 元/股调整为 20.62 元/股，详
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5）。

二、“敖东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敖东转债”因转股减少 8,500 元人民币（即 85 张），共计转

换成“吉林敖东” 股票 407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敖东转债” 余额为
2,407,524,200 元人民币（即 24,075,242 张）。

本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股数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20,992,433 1.80% 20,992,433 1.80%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8,275,382 1.57% 18,275,382 1.57%
境内自然人持股 2,717,051 0.23% 2,717,051 0.23%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
计 20,992,433 1.80% 20,992,433 1.80%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1,142,040,102 98.20% +407 +407 1,142,040,509 98.20%

三、股份总数 1,163,032,535 100.00% +407 +407 1,163,032,942 100.00%
注：(1)上表中“比例”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上表中本次变动前股数为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股本结构表中数据。
三、其他
联系方式：
地 址：吉林省敦化市敖东大街 2158 号
邮 编：133700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王振宇
联系电话：0433-6238973
传 真：0433-6238973
电子信箱：000623@jlaod.com
四、备查文件
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吉林敖东”股本结构表;
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

的“敖东转债”股本结构表。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3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长证转债（转债代码：127005）转股期为 2018 年 9 月 17 日至 2024 年 3 月 11 日，

截至目前，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7.43 元/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现将 2019 年第四季度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32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公开发行了 5,000 万张可转债，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50 亿元。 本次公

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

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

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

进行。 对认购金额不足 50 亿的部分由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包销。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145 号”文同意，公司 50 亿元可转债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长证转债”，债券代码“127005”。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19 年第四季度，长证转债因转股减少 3,200 元，转股数量为 428 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长证转债余额为 4,999,286,200 元。 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股份变动情

况如下：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可转债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
份 75,465 0.0014 +25,155 +25,155 100,620 0.0018

其中：高管锁定股 75,465 0.0014 +25,155 +25,155 100,620 0.0018

二、无限售条件股
份 5,529,487,535 99.9986 +428 -25,155 -24,727 5,529,462,808 99.9982

其中：人民币普通
股 5,529,487,535 99.9986 +428 -25,155 -24,727 5,529,462,808 99.9982

三、股份总数 5,529,563,000 100.00 +428 +428 5,529,563,428 100.00

三、其他

联系部门：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27-65799866

传 真：027-85481726

四、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长江证券”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长证转债”股本结构表（按股份性质统计）。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三日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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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股东提出质询或建议。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出席情况
1.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星期四）14：00 在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华山路
2289 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爱国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
月 2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 人， 代表股份总数 259,895,7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0.89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 人，代表股份 254,713,67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9.8796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 代表股份 5,182,05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148％。 本次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 8 人，代表股份 5,182,05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0148%。

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选举石爱国先生、尚寿鹏先生、王迎春先生、杜小

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关于选举石爱国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6,272,6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559,0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0.0847％。
1.2《关于选举尚寿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8,272,6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5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3,559,0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68.6794％。
1.3《关于选举王迎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6,272,6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559,0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0.0847％。
1.4《关于选举杜小正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6,272,6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559,0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30.0847％。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选举刘志军女士、龙凤鸣女士、赵新民先生为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1《关于选举刘志军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6,106,1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392,5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26.8716％。
2.2《关于选举龙凤鸣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7,606，1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9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2,892,5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55.8177％。
2.3《关于选举赵新民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56,106,178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1,392,50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26.8716％。
3.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苏文博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苏文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259,893,72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2,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5,180,05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614％；2,0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6％；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原址土地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兰州佛慈医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180,05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4%；

2,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6%；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5,180,05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614％；2,0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6％；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259,893,726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2%；

2,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5,180,05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99.9614％；2,0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86％；0 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内
容。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甘肃经天地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的《关于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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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 日下午 15：30 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全体董事一致推选石
爱国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并经电话确认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做决
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选举石爱国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工

作细则相关规定，董事会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
1.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爱国先生
委 员：尚寿鹏先生、王迎春先生、杜小正先生、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
2.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
委 员：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王迎春先生
3.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新民先生（独立董事）
委 员：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尚寿鹏先生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
委 员：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赵新民先生（独立董事）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尚寿鹏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王新海先生、吕芝瑛女士、冯晓云先生、柴国林先生、王迎春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聘任吕芝瑛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吕芝瑛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安文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

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吕芝瑛女士和证券事务代表安文婷女士均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之规定，吕芝瑛女士的有关资料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张军强先生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业务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甘肃佛慈中药

材经营有限公司增资 4,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5）。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根据业务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兰州佛

慈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暂定，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20-002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召开了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苏文博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董事会
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关于聘任内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召开了第七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七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 董事长：石爱国先生
2. 董事会成员：尚寿鹏先生、王迎春先生、杜小正先生、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

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赵新民先生（独立董事）
3.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石爱国先生
委 员：尚寿鹏先生、王迎春先生、杜小正先生、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
委 员：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王迎春先生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新民先生（独立董事）
委 员：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尚寿鹏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龙凤鸣女士（独立董事）
委 员：刘志军女士（独立董事）、赵新民先生（独立董事）
二、第七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 监事会主席：苏文博先生
2. 监事会成员：吴利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张军强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情况
1. 总经理：尚寿鹏先生
2. 副总经理：王新海先生、吕芝瑛女士、冯晓云先生、柴国林先生、王迎春先生
3.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吕芝瑛女士
4. 证券事务代表：安文婷女士
5. 内审部负责人：张军强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吕芝瑛 安文婷
联系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华山路 2289号 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华山路 2289号
电话 0931-8256881 0931-8362318
传真 0931-8368945 0931-8368945
电子信箱 lvzhiying3619@126.com anwenting_fczy@163.com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1. 王新海先生简历
王新海，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助理

经济师。 1997 年 12 月至 2000 年 6 月在兰州佛慈制药厂营销中心工作；2000 年 6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历任营销中心西南大区、中原大区经理，医院事业部常务副部
长，营销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2014 年 2 月至今任营销中心总
经理，2017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王新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2019 年 2 月至今任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陕西佛慈医
药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2019年 6月至今任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广东佛慈普泽
医药有限公司；2019年 12月至今任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佛慈大药房连锁（兰州）有限责
任公司。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吕芝瑛女士简历
吕芝瑛，1975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 1997 年 9 月至 2004 年 12 月在甘肃省盐锅峡化工总厂工作，历任财务部会计、
副部长、部长；2004 年 12 月至 2008 年 12 月，在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甘肃分所工作，历任审计员、项目经理；2008 年 12 月至 2012 年 4 月，在国富浩华
会计事务所甘肃分所工作， 任高级项目经理及授薪合伙人；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4 月，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常务副部长，2014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2014 年 8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吕芝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冯晓云先生简历
冯晓云，196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 1992 年 7 月至 1994 年 12 月在兰州佛慈制药厂工作；1994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在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工作；2002 年 12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历任提取车

间主任、前处理车间主任、制剂车间主任、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生产技术部部长、总
经理助理，2017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冯晓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柴国林先生简历
柴国林，196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

工程师，执业中药师。 1990 年 6 月至 2002 年 12 月在兰州佛慈制药有限公司工作；
2002 年 12 月至今在公司工作，历任质量处副处长、质量检验部部长、总经理助理。
2008 年 4 月至 2014 年 3 月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16 年 5 月至今任公司质量负责
人、质量受权人，2017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柴国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安文婷女士简历
安文婷，1984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2007 年 7 月至 2011 年 12 月在公司
总经理办公室工作，2011 年 12 月至今在公司证券部工作，2013 年 11 月至今任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安文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股
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20-00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业务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慈中药
材经营公司”）增资 4,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增至 5,000 万元。

2. 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125082360906M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大草滩乡新联村 6 号
法定代表人：王迎春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11 月 01 日至 2033 年 10 月 31 日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国家禁止及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养殖（不含

种畜禽、奶禽）；中药材收购、储藏、批发；中药材高新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及技术咨

询服务（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农副产品购进、仓储、批发；中药饮片购进、仓
储、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持股比例 100%。
3. 资金来源与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出资 4,000 万元，持股比例 100%。

4.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 1-12月（经审计）

2019年 9月 30日/
2019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315.39 7,580.32
负债总额 4,486.55 5,524.17
净资产 1,828.84 2,056.15

营业收入 10,692.75 12,082.80
净利润 331.19 227.31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佛慈中药材经营公司增资旨在其经营需要，提高其资金实力，促进

其业务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2020-005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兰州佛慈国际商务有限公司（暂定，以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佛慈国际商务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2. 上述投资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1 月 2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该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3.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注册名称：兰州佛慈国际商务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 68 号
3.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 经营范围：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项

目除外）。 农产品、中药材、中药饮片、提取物、保健品、食品、中成药、西药、外用药、

医疗器械、精密仪器及设备的销售。
6.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比例为 100%。
上述信息，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投资设立佛慈国际商务公司， 旨在有效整合资源， 积极拓展国际贸易业

务，扩大公司业务范围，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本次对外投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揭示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全资子公司

成立后可能在经营过程中面临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公司将强化和实
施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提高管理能力和经营效率，积极防范和应对上
述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
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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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1 月 2 日下午 16：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全体监事一致推选苏文

博先生主持。 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经电话确认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做决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一致同意选举苏文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备查文件：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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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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